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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

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套期保

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已制定《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业务流程、审

批权限及风险控制措施。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有效规

避市场风险，对冲原料价格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同意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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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

务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黄永强              何玉润            陈  欣 

   

                    

 

 

 

  

 

                                           2021年 12 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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